
修正「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為「臺北市遊民輔導安置自治

條例」（草案）影響評估 

壹、法規修訂必要性評估 

一、修法背景 

（一）臺北市遊民輔導安置自治條例原名臺北市遊民輔

導辦法，依臺北市政府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府

法三字第八三０五五六二三號令發布實施。因地

方制度法於八十八年公布施行後，該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明定，有關「創設、剝奪、或限

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應以自治條

例定之；另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有

關遊民之安置及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爰據以研擬修正。 

（二）另內政部一００年五月十三日台內社字第一００

００八七七七三號函頒「００縣（市）遊民安置

輔導自治條例範例」供各縣市參酌，俾使遊民輔

導有更明確之方向與規範，爰參考修正。 

二、政策目的 

為整合市府各局處資源，妥善處理遊民輔導、安

置、醫療及傳染性疾病防治、就業及工作重建、環境

清潔及衛生、妨害治安、違規等議題，考量衡酌遊民

基本人權及社區居民之權益間平衡，加強本府各局處

間協調合作共同處理，保障遊民權益，並維護社會大

眾利益，修正本辦法。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市府基於對遊民基本人權及需求之協助，現行遊民



輔導，依下列原則處理：一、對需要幫助者，由社會局、

衛生局、勞工局等相關單位，全力給予協助。二、對於

妨害治安、違反社會秩序或破壞環境衛生者，由警察及

環保單位，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廢棄物清理法及行政執

行法等規定，積極執法。三、對單純露宿街頭而無第一

款、第二款情事者，依其意願與需要，提供必要之行政

協助。對有需要幫助者，各局處全力介入，針對違法者

加強取締，另單純露宿街頭而無前述情事者，依其意願

及需要給予適當行政協助。新修正之臺北市遊民輔導安

置自治條例有更明確的分工及輔導策略，警察局受理報

案後查明遊民身分以轉介相關局處進行後續輔導工

作，另針對疑似精神疾病或藥、酒、毒癮者，因其對社

區衝擊及影響較大，故組成跨局處專業團隊主動訪視評

估納入法規中期有效介入、積極處遇，以周全法制。 

參、法規修訂影響對象評估 

本辦法修正遊民之定義以流浪、流落街頭並夜宿於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而非以遊民之身心狀

況或經濟能力定義，對遊民定義更為清楚明確。 

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辦法修正後，期能針對遊民之協助及處理有更明

確的分工及輔導策略，讓有明顯傷病之遊民獲得送醫協

助；有生活照顧需求者獲得輔導安置協助；有就業需求

者獲得就業服務及工作重建協助；有傳染性疾病者得以

篩檢及追蹤；又身分不明者得以協尋家屬。針對疑似精

神疾病或藥、酒、毒癮者，可組成跨局處專業團隊主動

訪視評估並獲協助，俾在維護社會秩序前提下兼顧社區



及個人之權益。 

伍、公開諮詢程序 

法規修正過程先參酌內政部一００年五月十三日

台內社字第一００００八七七七三號函頒「００縣（市）

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再經跨局處會議及本局

法規小組研議，並於一０一年一月十六日召開臺北市遊

民輔導自治條例草案暨遊民輔導工作專家學者諮詢會

議，另於一０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及五月三日向臺北市議

會民政委員會進行二次專案報告，一０一年五月八日出

席由臺北市議會主辦，邀請萬華區里長及里民參與之座

談會，聆聽萬華區區民意見，據以修正本辦法。 
 


